[bookmark: _GoBack]附件
	宿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社会化运营管理意向合作方报名表

	申报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类型
	

	成立
时间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号码
	

	授权联系人
	
	职务
	
	联系号码
	

	电子邮箱
	
	邮寄地址
	
	邮编
	

	专职人员总数
	
	主营业务
	

	意向合作方式（可任选或组合申报）
	整体委托运营/项目合作/其他             

	意向合作方案简述（300字内）
	






























	资质与荣誉
	








	同类项目运营案例
（可任填一个或多个案例）

	项目名称
	
	
	
	
	

	项目起止
时间
	
	
	
	
	

	合作单位
	
	
	
	
	

	项目规模/投资（万元）
	
	
	
	
	

	项目成果（营收、影响力、获奖情况）
	
	
	
	
	

	本人/本单位自愿报名参加宿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剧场社会化运营管理意向合作方，郑重承诺：
1. 提交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无虚假信息；
2.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失信、重大违法记录；

	报名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授权人）签字
	



